
花蓮縣國土計畫（草案）花蓮場次公聽會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8 年 8 月 29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花蓮縣政府大禮堂 

參、主持人：徐科長世麗 

肆、與會人員發言及回應意見（詳附表） 

紀錄：劉大瑋 

伍、決議： 

一、 本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所提意見，涉及本處主管權責者，將納

供花蓮縣國土計畫（草案）擬定參考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權責之建議意見，將協助轉予有關單位協助辦理。 

二、 於公開展覽期間，如對本計畫案有相關意見，請填寫公開展

覽意見表向本府提出，俾彙整提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。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5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花蓮縣國土計畫（草案）花蓮場次公聽會發言要點及回應意見 

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見 

一 砂石及礦石水泥業 是縣府的財政

收入來源之一 ，請縣府對砂石業未

來的土地使用管制放寬。 

本府目前輔導中砂石專業區位於

獎投報編工業區，劃設模擬為城鄉 

發展地區 2-2 範圍，可供產業用地

發展使用，又有關河川淤泥資源再

生利用暫置處理設施，及經河川、

排水和海堤區域管理機關核准

者，得於國土保育區第一類申請使

用。 

二 縣國土計畫未來是否是每 5年通盤

檢討一次，請說明哪些狀況才可以

辦理迅行變更，因觀光產業是花蓮

的重要產業，建議民間一定金額以

上的投資可辦理迅行變更。 

國土計畫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及

適時變更之條件，請參閱國土計畫

法第 15 條，此外縣國土計畫依據

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劃設未來發展

用地，供屬本縣觀光所需之地方重

大開發建設等，辦理申請開發。 

三 目前已核發礦業權的區位，多是在

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，管制是不可

採礦，對礦業造成影響。 

國土功能分區分類應依全國國土

計畫訂定之劃設條件予以劃設，營

建署針對目前既有及未來預計開

採礦區後續將邀集有關單位，研議

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時，檢

視礦石開採、土石採取等使用項目

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使用情形

之妥適性。 

四 農業發展地區之建蔽率、容積率，

是否會調降? 

未來國土保育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

或城鄉發展地區之建築用地會分

別訂定不同之使用強度，其與現行

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，只要是

建築用地，無論在哪種土地使用分

區均為同一種使用強度之規定不

同，以彰顯國土計畫之計畫指導管

制精神，至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類

及使用地之使用強度，刻正由內政

部研訂中。又除符合國土計畫法第

32 條第 1項、第 2項規定情形者，

其餘所受之損失依法無法給予補

償。 



五 國土計畫 111 年 5 月 1 日前全面實

施後，依區域計畫法辦理變更中的

案件，如何因應。 

國土計畫全面實施後因區域計畫

法已廢止，自無法依區域計畫法系

子法審議土地變更案件，惟影響僅

於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，就

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等

審查則不受影響。後續內政部將研

商依區域計畫法辦理變更案件之

截止受理時間。國土計畫法全面實

施後，仍可依其有關子法申請土地

容許使用或許可使用。 

 


